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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3801783][bookmark: _Toc27499728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住都中心)係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1條規定：「為推動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促進居住環境改善，提升都市機能，增進公共利益，達到都市永續發展目標，特設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並制定本條例。」，於107年8月1日設立之行政法人。
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收入37億5,284萬5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加15億5,899萬9千元(增幅71.06%)；支出編列34億4,518萬4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加13億1,955萬2千元(增幅62.08%)；收支相抵後預計稅前賸餘3億766萬1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加2億3,944萬7千元(增幅351.02%)，扣除所得稅費用2,428萬1千元，稅後本期賸餘2億8,338萬元，較113年度預算增加2億1,516萬6千元(增幅315.43%)。謹就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相關問題評估如下：
[bookmark: _Toc180756103]一、社會住宅興建及土地購置等計畫所需經費龐鉅，允宜研謀強化計畫興辦方式及財務策略，並審慎辦理債務之舉借，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
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短期借款213億9,375萬2千元、應付到期長期負債9億7,125萬1千元、長期借款640億8,436萬1千元及其他長期負債306億2,077萬5千元，合計1,170億7,013萬9千元，較113年度預算656億4,875萬1千元增加514億2,138萬8千元(增幅78.33%)。經查：
[bookmark: _Hlk180487558](一)近年住都中心大幅舉借債務，114年度預計負債比率上升至82.31% 
為興辦社會住宅、用地取得之權利金及租金等龐鉅之資金需求，住都中心於111年6月與臺灣銀行簽訂聯貸授信合約4,119億元，並經內政部於111年6月13日函臺灣銀行同意住都中心未依約履行債務時，由該部概括承受相關債務[footnoteRef:1]。就110至114年度住都中心債務餘額(指短期借款、應付到期長期負債、長期借款及其他長期負債，以下同)概況表觀之，該中心110至114年底債務餘額介於46億8,185萬3千元至(預計)1,170億7,013萬9千元間，其中113年8月底長期借款餘額較112年底增加380億812萬1千元(增幅948.15%)，預計114年底長期借款餘額640億8,436萬1千元，較113年8月底增加220億6,756萬6千元(增幅52.52%)；另113年8月底其他長期負債餘額較112年底增加31億5,064萬2千元(增幅41.49%)，預計114年底其他長期負債餘額306億2,077萬5千元，較113年8月底增加198億7,603萬5千元(增幅184.98%)，顯示該中心將大幅舉借債務，預計負債比率上升至82.31%(詳表1)。 [1: 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_非營業部分，頁丁-37。] 

表1  110至114年度住都中心債務餘額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短期借款
	應付到期
長期負債
	長期借款
	其他長期
負債
	合計
	負債比率

	110年底
	-
	1,208,157
	322,881
	3,150,815
	4,681,853
	65.45

	111年底
	-
	4,610,198
	3,432,647
	3,593,926
	11,636,771
	63.40

	112年底
	19,570,658
	2,992,544
	4,008,674
	7,594,098
	34,165,974
	70.59

	113年8月底
	-
	-
	42,016,795
	10,744,740
	52,761,535
	66.67

	113年底
	16,456,732
	1,496,272
	33,204,388
	14,491,359
	65,648,751
	72.62

	114年底
	21,393,752
	971,251
	64,084,361
	30,620,775
	117,070,139
	82.31


說    明：1.110年底至113年8月底為實際數、113年底為預算數、114年底為預算案數。
2.負債比率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總負債亦包含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等，非僅以表內統計之債務餘額計算。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二)截至113年8月底止，現金餘額大幅成長，且114年度預計利息收入大幅增加
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現金10億2,770萬4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減少1億1,754萬5千元(減幅10.26%)，惟113年8月帳列現金32億3,263萬3千元，持有現金數較年底預計數高逾1倍，且較111及112年度決算數大幅增加。復觀該中心113年度預算未編列利息收入，截至113年8月止實際利息收入2,272萬3千元；又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利息收入3,813萬元，較111及112年度決算數707萬3千元及1,727萬1千元大幅增加(詳表2)，現金餘額恐有偏高情形。
表2  111至114年度住都中心現金、利息收入及利息費用科目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8月
	113年度
	114年度

	現金
	1,247,674
	2,303,805
	3,232,633
	1,145,249
	1,027,704

	利息收入
	7,073
	17,271
	22,723
	0
	38,130

	利息費用
	10,217
	113,197
	198,299
	364,326
	1,092,586


說    明：111年度至113年8月為實際數、113年度為預算數、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預、決算書。
(三)因社會住宅興建及土地購置計畫等需要，住都中心大幅舉債，惟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等鉅額支出仍賴國庫捐助
1.為避免行政法人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footnoteRef:2]，爰行政法人法第36條規定[footnoteRef:3]略以，行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據住都中心資料顯示，該中心自110年度起辦理長期借款，114年度預算案長期借款項目包含社會住宅興建計畫498億4,708萬2千元、社會住宅土地購置計畫82億128萬2千元及營改基金都更購地計畫60億3,599萬7千元(詳表3)。另詢據該中心表示，114年度預算案其他長期負債大幅增加主要係新竹建功高中南側土地價購基金、稻香安居社宅價購營改基金等項目。 [2: 參行政法人法第36條立法理由。]  [3: 依行政法人法第36條規定：「行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2.又觀住都中心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等項目，該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簡稱國土管理署)捐助興辦社會住宅融資利息10億8,170萬4千元及非自償性經費4,906萬3千元，其中受捐助融資利息占該中心總利息費用10億9,258萬6千元之99%，顯示自償項目債務產生之融資利息係賴國庫撥補。復據行政院於113年5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指出[footnoteRef:4]，國土管理署預計於111至118年度間捐助住都中心融資利息187億5,636萬1千元、土地租金16億6,096萬4千元及115至147年間捐助非自償性經費2,383億3,259萬9千元，共2,587億4,992萬4千元，預計由國庫撥補之金額龐鉅。 [4: 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三次修正)(核定本)，頁76(113年5月)。] 

表3  110至114年度住都中心長期借款項目餘額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8月底
	114年度

	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322,881
	3,253,758
	2,786,279
	34,729,401
	49,847,082

	社會住宅土地購置計畫
	-
	178,889
	1,222,395
	3,516,578
	8,201,282

	營改基金都更購地計畫
	-
	-
	-
	3,770,815
	6,035,997

	合計
	322,881
	3,432,647
	4,008,674
	42,016,794
	64,084,361


說    明：110至112年度及113年8月為實際數，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四)社會住宅之興建成本及利息費用等，恐大幅偏離住都中心原有之財務計畫
據審計部112年度決算審核報告指出[footnoteRef:5]，因近年營建成本及利率呈上升趨勢，審計部依住都中心112年度社會住宅決標金額，並運用該中心財務模組重新核算社會住宅之興建成本加計價購社會住宅土地所需經費共需4,977億805萬餘元，已逾銀行聯合授信額度之4,119億元，授信額度明顯不足支應所需。又該部依住都中心長期財務計畫，配合中央銀行升息情形，保守估算利息費用[footnoteRef:6]將達2,430億9,447萬餘元，遠高於該中心所估算利息費用1,013億7,851萬餘元。據住都中心表示，將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相關業務，以該收益挹注興建社會住宅所需資金，並研議發行永續發展債券，取得長期穩定低利率經費等。鑑於社會住宅之興建成本及利息費用等，恐大幅偏離住都中心原有之財務計畫，允宜妥為籌謀因應。 [5: 同註1。]  [6: 中央銀行自111年3月起數次升息，113年3月底借款利率已達1.8924%(興建中)及1.8174%(營運中)，本融資利息費用係以1.8174%保守估算。] 

綜上，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編列短期借款213億9,375萬2千元、應付到期長期負債9億7,125萬1千元、長期借款640億8,436萬1千元及其他長期負債306億2,077萬5千元，合計1,170億7,013萬9千元，較113年度預算大幅增加，預計負債比率上升至82.31%，然113年8月現金餘額較111及112年度決算數與113及114年度預算數大幅增加，允宜審慎辦理債務之舉借；又非自償項目金額龐鉅，將依賴國庫之捐助，且自償項目債務產生之融資利息亦由國庫撥。另審計部重新核算住都中心興建社宅成本及價購社會住宅土地等相關經費，遠高於該中心之估計，恐與原有之財務計畫有明顯差距，允宜積極研議開源及多元籌資管道，並研謀強化計畫興辦方式及財務融資策略，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

[bookmark: _Toc180756104]二、代管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收支損益波動幅度大，且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偏低，允宜賡續強化營運管理機制
住都中心受託代管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以下簡稱林口社宅)，114年度預算案編列林口社宅收入5億9,657萬6千元(包含住宅租金收入4億4,460萬6千元、其他租金收入1億5,190萬8千元及雜項收入6萬2千元)，支出4億6,521萬7千元(係出租資產成本)，預計淨利1億3,135萬9千元。經查：
(一)住都中心受託代管林口社宅，並設置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
為保障民眾居住權益及兼顧市民購屋經濟能力，行政院於101年8月核定「新北市林口區-國民住宅興辦事業計畫」，內政部以行政委託方式，委由臺北市政府辦理興建工程，適逢106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於臺北市舉行，爰先供作選手村短期使用，嗣依本院決議轉作示範性社會住宅，專供出租使用[footnoteRef:7]。住都中心於107年8月成立，爰國土管理署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規定[footnoteRef:8]，以無償提供使用之方式，將林口社宅交由住都中心經營管理。該中心除辦理住戶與店鋪等多元出租管理外，尚依住宅法規定[footnoteRef:9]規劃民間公益及社福團體等非營利法人與經濟部國際創業聚落廠商等進駐，多面向建構地區生活機能，期成為推動社會住宅典範。 [7: 本院審議103年度營建建設基金決議(八)如下「6.…。惟行政院於2012年8月10日核定興建之『新北市林口區國民住宅興辦事業計畫』，預定興建3,018戶國民住宅，先作為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世大運結束後，將交由新北市政府辦理配售(租)作業，…，內政部應將林口國宅轉作示範性社會住宅，專供出租使用。」]  [8: 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一、社會住宅之受託管理。二、都市更新事業之整合及投資。三、擔任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四、受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之公開評選及其後續履約管理業務。五、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不動產之管理及營運。六、住宅、都市更新之資訊蒐集、統計分析、研究規劃、可行性評估及教育訓練。七、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八、其他與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相關之業務。」；同條例第27條第1項規定：「本中心設立時因業務必要使用之公有不動產，得由政府機關(構)採下列方式辦理：一、捐贈。二、出租。三、無償提供使用。」]  [9: 依住宅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為增進社會住宅所在地區公共服務品質，主管機關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青年創業空間、社區活動、文康休閒活動、商業活動、餐飲服務或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之用。」] 

[bookmark: _Toc109655912](二)林口社宅收支波動幅度大，允宜賡續強化營運管理機制
林口社宅係國土管理署將社會住宅委由住都中心代管之首例，具示範意義，惟住都中心自107年代管林口社宅以來，107至110年度決算均呈淨損，嗣111年度轉為淨利6,297萬5千元，然112年度淨利較111年度減少4,400萬9千元(減幅69.88%)，波動幅度甚大。另住都中心112年度代管林口社宅決算支出占收入比率高達96.51%，亦較111年度增加7.45個百分點，支出管控容有精進空間。又114年度代管林口社宅預計淨利1億3,135萬9千元，支出占收入比率為77.98%，較往年明顯改善，然該年度收入5億9,657萬6千元，為自109年度以來最高，支出4億6,521萬7千元，為自109年度以來最低(詳表1)，顯示住都中心將加強管控各項收支。鑑於林口社宅收支損益波動幅度大，允宜賡續強化營運管理機制，以增收入並降低出租住宅成本。
表1 109至114年度住都中心代管林口社宅收支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14年度

	收入
	436,089
	513,023
	575,560
	543,856
	564,904
	596,576

	住宅租金收入
	396,879
	464,053
	397,585
	402,513
	417,670
	444,606

	其他租金收入
	37,264
	48,970
	170,239
	140,753
	147,168
	151,908

	雜項收入
	1,946
	0
	7,736
	590
	66
	62

	支出
	523,223
	594,019
	512,585
	524,890
	489,415
	465,217

	出租住宅成本
	523,223
	594,019
	512,585
	524,890
	489,415
	465,217

	淨利或淨損
	-87,134
	-80,996
	62,975
	18,966
	75,489
	131,359

	支出占收入比
	119.98
	115.79
	89.06
	96.51
	86.64
	77.98


說    明：109至112年度為決算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三)截至113年8月底，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未及5成
林口社宅設置國際創業聚落455戶、開放民眾申請住宅2,670戶及公開招租店鋪55戶外，尚規劃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310戶，截至113年8月底國際創業聚落及公開招租店鋪均已出租，民眾申請住宅類別出租率94.27%，惟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尚有164戶未出租運用，出租率僅47.1%(詳表2)，容待持續與新北市政府等相關權責機關共同促進提升招租率。
表2  截至113年8月底林口社宅使用概況表
	類別
	數量
(戶)
	已使用
(戶)
	待使用
(戶)
	出租率
%
	使用單位

	國際創業聚落
	455
	455
	0
	100.00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開放民眾申請住宅
	2,670
	2,517
	153
	94.27
	一般民眾

	公開招租店鋪
	55
	  55
	0
	100.00
	一般民眾

	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
	310
	146
	164
	47.10
	新北市政府相關權責機關及非營利團體、機構

	合計
	3,490
	3,328
	162
	95.36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綜上，林口社宅為國土管理署首次委由住都中心管理之社會住宅，具有指標性意義，然107至110年度決算均呈淨損，嗣111年度轉為淨利，惟112年度決算之淨利較111年度減少69.88%，收支波動幅度大，且截至113年8月底止公益空間及社福設施出租率未及5成，允宜賡續強化營運管理機制。

[bookmark: _Toc180756105]三、截至113年8月底，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達成數占113年度目標之83.23%，惟逾4成戶數尚未開工，允宜加強管控進度，以及早滿足民眾居住之需求
為提高社會住宅量能，住都中心投入參與直接興建社會住宅，114年度預算案「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項下「投資性不動產」編列社會住宅購地款及規費等34億609萬1千元及社會住宅興建工程款418億9,667萬6千元。經查：
(一)截至113年8月底，住都中心開辦興建171處、5萬7,598戶社會住宅
依據住宅法第8條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7款規定[footnoteRef:10]略以，住都中心係依住宅法設立，並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該中心受內政部委託辦理「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透過直接興建社會住宅，協助擴增社會住宅量能，截至113年8月止開辦171處，預計興建戶數5萬7,598戶(詳表1)。 [10: 依住宅法第8條規定：「主管機關得設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辦理住宅相關業務。」；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7款規定同註8。] 

表1  截至113年8月底，住都中心興辦社會住宅案件進度統計表
單位：戶
	區域別
	達成數
	規劃中
	總計

	
	新完工
	興建中
	已決標
待開工
	小計
	
	

	臺北市
	64
	655
	2,430
	3,149
	850
	3,999

	新北市
	2,914
	6,442
	3,510
	12,866
	655
	13,521

	桃園市
	0
	1,303
	3,107
	4,410
	2,509
	6,919

	臺中市
	203
	1,541
	3,511
	5,255
	210
	5,465

	臺南市
	202
	4,756
	1,580
	6,538
	2,598
	9,136

	高雄市
	643
	9,115
	5,827
	15,585
	3,475
	19,060

	其他縣市
	741
	5,357
	3,697
	9,795
	1,434
	11,229

	合計
	4,767
	29,169
	23,662
	57,598
	11,731
	69,329


說    明：直接興建戶數含新完工戶數(105年11月1日後完工出租)、興建中戶數(已開工)及已決標待開工戶數(已完成工程發包尚未開工)；直接興建戶達成數係以預定完成工程發包年度計算。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二)截至113年8月底，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達成數占113年度目標之83.23%，惟尚未開工戶數逾4成
參行政院於113年5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三次修正)」顯示，該計畫預期績效指標之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部分，全國以113年達成12萬戶為目標，其中住都中心以6萬9,203戶為目標。然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詳表1)，截至113年8月底，該中心達成數5萬7,598戶，達成率83.23%。另已決標待開工及興建中分別為2萬3,662戶及2萬9,169戶，各占達成數之41.08%及50.64%，顯示已決標待開工及興建中之社會住宅占興辦戶數比率偏高，且逾4成尚未開工。另住都中心規劃中案件1萬1,731戶，占總案件6萬9,329戶之16.92%，允宜儘速規劃，並積極管控工程進度。
綜上，住都中心以113年底達成興辦6萬9,203戶社會住宅為目標，截至113年8月底開辦興建171處、5萬7,598戶，達成率83.23%，惟逾4成戶數尚未開工，允宜加強管控辦理進度，以及早滿足民眾居住之需求。

[bookmark: _Toc180756106]四、「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規劃2萬戶社會住宅營運至115年，惟該計畫截至113年8月可供出租數僅1,990戶，且逾5成未出租，允宜深入探究原因，俾研謀策進
[bookmark: _Toc143792666]住都中心為辦理「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以下簡稱「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114年度預算案「其他補助收入」編列住宅基金補助款收入4,397萬7千元；另於「業務費用」項下「一般服務費」編列公證費519萬9千元；「租金與利息」編列租金差額支出3,507萬2千元。經查：
(一)「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規劃至112年辦理2萬戶轉型為社會住宅，且營運期以3年為1期
為協助旅宿業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面臨住用率明顯下降之經營處境，並促公私有房舍閒置空間妥善應用，內政部與相關部會、全國各地租賃公會及旅館公會研商後訂定「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並經行政院於110年12月核定，計畫期程111至115年，總經費31億2,088萬元，由住宅基金補助住都中心辦理。該計畫規劃2年內將2萬戶(111年8,000戶及112年1萬2,000戶)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為社會住宅，透過減免稅賦、補助費用、輔導轉型與貸款協助等誘因，鼓勵旅館業者及租賃業者申請，營運期以3年為1期，提供青年及弱勢族群更多元且優惠之居住協助，嗣疫情趨緩，觀光旅宿需求大增，爰申請期於112年底截止，回歸正常市場供需。
(二)截至113年8月，既有旅館及房舍可出租戶數減為1,990戶，且逾5成未出租
住都中心訂定「運用既有旅館及公私有房舍轉型社會住宅計畫執行要點」，自111年1月10日開始受理申請。據該中心提供資料(詳表1)，截至113年8月止已投入「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1億283萬3千元，其中改裝修繕費7,415萬6千元、租金差額2,309萬4千元、公證費273萬5千元及業務行政作業費284萬8千元。然截至112年底僅核定2,070戶，占計畫戶數之10.35%，其餘未核定案件皆申請撤案。又部分社會住宅辦理提前退出，截至113年8月底可出租戶數餘1,990戶，僅出租882戶，平均出租率44.32%(詳表2)，允宜深入探究原因，俾研謀策進。
表1  111至114年度「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支用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8月
	累計數
	113年度
	114年度

	改裝修繕費
	10,200
	2,600
	61,356
	74,156
	68,717
	-

	租金差額
	1,365
	12,014
	9,715
	23,094
	47,546
	35,072

	公證費
	183
	1,496
	1,056
	2,735
	6,105
	5,199

	業務行政作業費
	630
	2,218
	0
	2,848
	4,070
	3,706

	合計
	12,378
	18,328
	72,127
	102,833
	126,438
	43,977


說    明：111至113年8月為實際數，113及114年度為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表2  截至113年8月底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投入包租代管出租情形表
	社宅名稱
	投入戶數
(A)
	起租日
	已招租數
(B)
	入住率
(C=B/A*100%)

	兆基好宅-敦北館
	300
	111/08/01
	97
	32.33%

	明新7號
	0
	111/12/13
	0
	113/7/31提前退出旅轉社計畫

	巧寓彰化
	0
	112/03/01
	0
	113/5/31提前退出旅轉社計畫

	台糖苗栗學苑
	224
	112/08/01
	140
	62.50%

	台糖公營學苑
	203
	112/08/01
	144
	70.94%

	台糖斗六學苑
	288
	112/08/01
	81
	28.13%

	台糖歸仁學苑
	202
	112/08/01
	31
	15.35%

	台糖楠梓學苑
	544
	112/08/01
	234
	43.01%

	台糖椰林學苑
	229
	112/08/01
	155
	67.69%

	小計
	1,990
	
	882
	44.32%


說    明：住都中心原核定明新7號15戶、巧寓彰化65戶。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綜上，為協助旅館業者因應疫情影響及活化低度利用之公私房舍，住都中心受託辦理「既有旅館及房舍轉型社宅計畫」，114年度預算案編列住宅基金補助款收入4,397萬7千元，惟截至113年8月可供出租數僅餘1,990戶，且僅出租882戶，逾5成未出租，允宜深入探究原因，俾研謀策進。

[bookmark: _Toc147589101][bookmark: _Toc180756107]五、截至113年8月底，僅推動16案危老重建案件，允宜積極開發案源，以利及早獲致重建效益
為推動危老重建，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項下「投資性不動產」編列價購國有房地參與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案1億2,012萬元及「業務費用」下編列辦理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相關前置評估作業費用1,153萬1千元。經查：
(一)依規定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
為推動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物採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方式辦理重建，住都中心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5條第3項規定[footnoteRef:11]於107年10月訂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作業辦法」，協助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國產署)管有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物參與危老重建，以提升環境品質與安全。 [11: 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5條第3項規定：「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近年危老重建預算執行未如預期，允宜研謀精進
住都中心109至112年度危老重建預算執行率介於16.79%至72.2%間(詳表1)，113年度預算數1億2,132萬元，截至同年8月底僅執行4,044萬8千元，預算執行情形未臻理想，據該中心表示，主要係因參與危老重建案件甚少所致。該中心自108年度參與是項業務以來，截至113年8月底僅參與推動16件危老重建案，其中11案經該中心董事會通過賡續辦理後續作業、1案尚待提董事會審查、4案處於輔導階段(詳表2)，允宜積極開拓案源，加速推動後續作業，以利及早獲致重建效益。
表1  109至113年8月底住都中心危老重建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執行率(%)

	109
	318,000
	53,386
	16.79

	110
	136,800
	25,455
	18.61

	111
	121,020
	79,671
	65.83

	112
	121,020
	87,379
	72.20

	113
	121,320
	40,448
	33.34


說    明：113年度決算數為截至8月底執行數，該中心尚無預算分配數。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表2  截至113年8月底住都中心危老重建案件辦理情形表
	項次
	協參案件
	受理時間
	辦理情形

	1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
	108年第3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施工中。

	2
	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
	110年第1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取得建造執照。

	3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段
	111年第3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取得建造執照。

	4
	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
	111年第1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取得拆除執照。

	5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
	109年第3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

	6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
	111年第1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

	7
	臺北市萬華區萬華段
	111年第4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

	8
	臺北市文山區萬芳段
	112年第2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

	9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
	111年第3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申請建築執照。

	10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段
	112年第3季
	董事會通過，申請人重建計畫核准。

	11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
	113年第1季
	董事會通過，價購作業中。

	12
	新北市新店區香坡段
	113年第1季
	董事會審查作業。

	13
	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
	-
	輔導階段。

	14
	臺中市豐原區育仁段
	-
	輔導階段。

	15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段
	-
	輔導階段。

	16
	臺北市萬華區漢中段
	-
	輔導階段。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bookmark: _Hlk178010177]綜上，住都中心自108年度辦理參與危老重建以來，截至113年8月底僅推動16案，致預算執行情形欠佳，且參與案件亦待循序進行始可獲致重建效益，允宜持續開發案源並積極推動後續作業，以利及早獲致重建效益。

[bookmark: _Toc180756108]六、為完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執行作業，允宜依業務流程及需求妥善規劃，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
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勞務收入」項下「服務收入」編列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公會版)管理服務收入1,265萬8千元，較113年度預算減少2,874萬3千元(減幅69.43%)；另於「無形資產-電腦軟體」編列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更新及擴充342萬元。經查：
(一)住都中心持續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公會版)計畫，截至113年8月止，累計媒合3萬5,737戶
1.為推動社會住宅並引導民眾釋出空餘屋，規劃由政府或租屋服務業者向民眾承租住宅，再轉租予弱勢民眾或代為管理。內政部初步規劃於6直轄市進行試辦，以活化及利用現有民間住宅方式，減輕地方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財政負擔。自106年度起推動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第1期，後續辦第2期及第3期同步執行縣市版及公會版，以擴大辦理戶數，嗣行政院於112年3月核定「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4期計畫」，預計於2年內媒合6萬戶，並接續執行3年管理服務。
2.住都中心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4期計畫」共評選6個直轄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及64家租賃住宅服務業者參與，復於112年11月擴大新增彰化縣及南投縣，將併同6都統計媒合戶數。該計畫於112年7月開辦，以2年內媒合3萬5,000戶為目標，截至113年8月止累計媒合3萬5,737戶，已逾目標值(詳表1)。
表1  截至113年8月止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4期計畫(公會版)統計表
單位：戶
	市縣
	核定興辦戶數
	累計媒合戶數

	
	包租包管
	代租代管
	合計
	包租包管
	代租代管
	合計

	新北市
	2,100
	2,100
	4,200
	3,503
	5,839
	9,342

	臺北市
	2,100
	2,100
	4,200
	1,649
	1,496
	3,145

	桃園市
	5,300
	5,300
	10,600
	1,383
	8,220
	9,603

	臺中市
	2,100
	2,100
	4,200
	840
	5,676
	6,516

	臺南市
	1,700
	1,700
	3,400
	429
	2,071
	2,500

	高雄市
	1,700
	1,700
	3,400
	1,027
	3,060
	4,087

	彰化縣
	2,000
	2,000
	4,000
	265
	177
	442

	南投縣
	500
	500
	1,000
	-
	102
	102

	合計
	17,500
	17,500
	35,000
	9,096
	26,641
	35,737


資料來源：住都中心。
(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未能確實改善現有作業流程，且部分審查完成案件存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等情事
住都中心114年度預算案「無形資產-電腦軟體」編列包租代管資訊系統更新及擴充342萬元，係為減少人工作業及提升查核及管理效率，優化包租代管資訊系統功能，包括表單電子化、財務帳務作業系統化、政府住宅補助平台連接、客戶服務及統析分析儀表板等。惟據審計部112年度決算審核報告指出[footnoteRef:12]，住都中心建置之系統未能確實簡化及改善該中心與業者既有作業流程，亦無法按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之調整，及時變更相關書表與欄位，致系統於完成建置後，未曾使用於案件之審查及相關數據管理，顯未能達成提升案件開發速度、審查效能及節省龐大數據管理成本等預期目標；另部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審查完成案件存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系統內之申請資訊與申請文件不一、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補助費用等情事。 [12: 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_非營業部分，頁丁-39。] 

[bookmark: _Hlk178092430]詢據住都中心表示，該中心已於113年7月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整合作業系統委託案」，將包租代管相關申請表單及流程電子化，與政府住宅補助平台連接，同時建立虛擬帳戶，替代人工作業，避免溢領及文件錯漏狀況，以利查核、管理及數據收集與政策分析；又審計部查核計有64筆出租人修繕費獎勵費及68筆業者服務費未符補助規定，溢領金額共計125萬1,817元，均已追繳完畢，後續將持續督導公會審查品質，並透過建置系統紀錄請款資料並依規定設計補助上限或次數等，避免發生溢領情事。鑑於該系統應具減輕複核之行政作業之人力及降低審查錯誤之風險等功能，允宜依業務流程及需求妥善規劃系統，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
綜上，住都中心「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4期計畫」於112年7月開辦，以2年內媒合3萬5,000戶為目標，雖該中心於113年8月已達成核定之目標，惟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系統未能確實簡化及改善該中心與業者之既有作業流程，且有申請或證明文件錯漏異常、系統內之申請資訊與申請文件不一、部分出租人或業者溢領補助費用等情事，允宜依業務流程及需求妥善規劃系統，落實系統審查取代人工審核，以強化管控檢核機制。
[bookmark: _Toc51595261](分機：8659 黃鈞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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